浙江海洋大學2021年招收台灣地區高中畢業生簡章
一、招生專業及報名條件
符合以下申請條件的高中畢業生可向我校提交申請：
1.具有台灣居民居住證或《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及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
2.參加2021年台灣地區“學測”考試，語文、數學、英文三科成績均達到均標及以上且部分專業數學達到前標及以上的台灣高中畢業生（單科要求詳見下表）；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


注：招生名額視具體生源情況而定。若考生所申請的專業當年停招，在申請人服從調劑的情況下，結合本人意願，學校可安排到其它專業就讀。

3.品行端正，身體健康。健康必須達到申請專業錄取要求，符合《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規定（條款中明確“學校可不予錄取”、“學校有關專業可不予錄取”，學校及有關專業均不錄取）。

二、報名時間

自本簡章公布之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

三、申請方式

申請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1.《浙江海洋大學2021年台灣地區高中畢業生申請表》（見附件1）；

2.台灣居民居住證或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和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複印件；

3.台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考生成績通知單複印件（提供相應科目的成績、學測報名序號或准考證號）；

4.其他能夠體現申請者能力水平的相關證明材料。

5.個人成績查詢授權委托書（見附件2）。

以上材料除第2條和第5條外須由申請人所在中學蓋章，並于2021年6月30日前（以我校收到材料的郵戳爲准）寄至浙江海洋大學招生辦公室，信封正面請注明“2021年台灣高中畢業生申請材料”。同時，請將《申請表》及所有材料原件的電子掃描件發送至浙江海洋大學招生辦公室電子郵箱：wsc@zjou.edu.cn，郵件主題命名爲“2021年台灣免試生申請材料-姓名”。所有申請材料寄出恕不退還。新生入學複查時提供原件核驗。

四、選拔程序

1.資格審查：學校在彙總考生的申請材料後報教育部考試中心核實確認後電話通知考生，並在我校招生網（網址：http://zs.zjou.edu.cn/）公布審核結果。

2.學校視報名情況決定是否進行網絡遠端面試，具體安排將通過本科招生網另行通知。

五、錄取原則

我校將對申請材料進行審核，依據“學測”考試科目的分科成績及相應標級和面試情況，擇優錄取。經學校確認錄取名單後，報送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學生辦公室審核備案後，向考生派發錄取通知書。

六、學費和其他費用

台灣免試生的學費與內地學生相同，學校收費嚴格按照浙江省物價局批文和有關規定執行。學校實行學分制收費辦法，新生入學時按學年制學費標准預交學費，按年度結算。學校安排校內住宿，學生公寓住宿費爲每人每學年1200元。

七、資格複查及證書頒發

1.新生持《錄取通知書》來校報到，報到時間以《錄取通知書》上規定的時間爲准。因故不能按時報到者，應提前向學校請假並獲得批准。在規定時間內未報到又未請假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2.新生入校後，我校將核查其入學資格並進行身體檢查。凡不符合台灣免試生錄取條件或弄虛作假或不符合入學體檢要求者，我校將取消其入學資格。

3.學生在學校規定年限內，修完教學計劃規定的內容，達到畢業要求，准予畢業，由學校頒發本科畢業證書。畢業生符合學位條例規定的，將授予其相應的學士學位。

八、聯系方式

學校全稱：浙江海洋大學

學校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區臨城街道海大南路1號

聯系人：鍾老師、刘老師（港澳台招生辦）

咨詢電話：86-580-8180386/2550759

郵箱：wsc@zjou.edu.cn

學校招生網址：http://zs.zjou.edu.cn

郵政編碼：316002

本簡章內容如與上級教育主管部門招生規定不一致時，以上級教育主管部門規定爲准。本簡章由浙江海洋大學招生辦負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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